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关于调整回笼券

钱捆腰条 封签和捆扎带相关规定的通知

长银发〔2012〕114号

人民银行省内各市（州）中心支行，长沙辖内各支行；各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邮储银行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长沙分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各城市商业银行长沙分行，省农村信用联社，各外资银行长沙分行，邮政储蓄银行长沙市分行，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行，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湖南宁乡农村商业银行，长沙先导农村商业银行，长沙雨花农村合作银行：

结合目前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现金的腰条及封签状况，经研究，现对《湖南省金融机构缴存人民币发行库款项质量管理规定》（长银发〔2004〕76号文印发，以下简称《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回笼券钱捆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长银办〔2010〕183号，以下简称《通知》）的相关内容作如下调整：
一、《规定》中“二、统一腰条、封签、底签纸质及规格。（一）腰条：纸币用长500mm、宽20mm、双面光滑60克以上白色印钞纸扎把。完整券采用单腰条，在纸币正面票幅三分之一处扎把；残损券采用双腰条，分别在纸币正面票幅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处扎把”，调整为“二、统一腰条、封签、底签纸质及规格。（一）腰条：纸币用宽20-40mm、白色纸条扎把。完整券采用单腰条，在纸币正面票幅三分之一处扎把；残损券采用双腰条，分别在纸币正面票幅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处扎把”。

二、《通知》中“一、回笼券钱捆上采用的封签，应由白色宣纸材质向不干胶材质逐步过渡，过渡期内可同时使用这两种材质的封签。现阶段，对使用以上两种封签进行封装并符合钱捆质量标准的钱捆，应准予入库。条件成熟时，我行将对封签材质做出统一规定”，调整为“一、回笼券钱捆上统一使用不干胶材质封签”。
三、《通知》中“二、回笼券钱捆上采用的捆扎带，可采用6 mm 宽或12mm宽两种规格。对使用以上两种捆扎带捆扎并符合钱捆质量标准的回笼券钱捆，应准予入库”，调整为“回笼券钱捆采用12mm宽、透明塑料捆扎带捆扎”。

四、凡缴存人民银行发行库的款项，腰条、封签和捆扎带符合以上规定并达到钱捆质量标准的，准予入库。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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